 (
若
认
简
) (
帮教、考察
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
) (
被判
) (
5
年有期徒刑内的
) (
判决裁定审查：
对法院一审
刑事判决或裁定进行审查，提出是否同意
法院判决、是否需要抗诉的意见。
) (
开庭：
1.
制作出庭预案
2.
宣读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
3.
讯问被告人或不讯问，出示证据，
发表公诉意见和答辩；
4.
注重法庭教育
（若认简，可简化）
) (
依法讯问，告知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相关事项，并有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签署具结书
) (
是
) (
否
) (
制作审查报告：
一般受理案件之日起
30
日内审结案件，可以简化制作审查报告，对于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，不得简化审查报告
) (
讯问和具结（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、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到场）
) (
听取诉讼参与人意见
) (
询问被害人、证人（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；如有同步录音录像则不再询问）
) (
审查（检察官）
) (
犯罪记录封存：
制作未成年人不起诉记录封存决定书，送达未成
年罪犯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辩护人和本院档案、案
管部门；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
) (
1
宣布教育
2
送达告知
3
释放或解除其他强制措施
) (
存疑不起诉（
经过
两次退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）
) (
绝对不起诉：没有犯罪事实，或有刑诉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
) (
酌情不起诉：犯罪情节轻微，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
) (
附条件不起诉：
1.
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意见；听取公安机关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辩护人等的意见；
2.
拟定考验期和考察帮教方案；
3.
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，并送达宣布
) (
提起公诉：
起诉书、量刑建议书、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，连同具结书、案卷材料等一并送达人民法院
) (
犯罪记录封存：
判决生效后制作犯罪记录
封存决定书，送达未成年罪犯及其法定代理人和本院档案盒案管部门；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
) (
换押取保：如在押，三日内办理换押手续；如取保，三日内办理换
保手续，如侦查机关建议适用认简程序的，可以不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
) (
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测试
) (
转程序：审查中出现不适用情形的，检察官决定转普通程序，期限不重新计算
) (
讯问中征求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适用认罪认罚简易程序，对事实、证据、量刑建议的意见
) (
三日内告知被害人（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）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
) (
三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辩护人、有权获得法律帮助、未成年人为其申请法律援助
) (
决定不起诉
) (
决定起诉
) (
审查有无社会调查报告
) (
审查案件材料
) (
履行告知义务
) (
委托社会调查或自行调查
) (
移交检察官（内勤）
) (
不予受理
) (
受理
) (
是否有管辖权、材料是否齐全
) (
未检审查起诉工作流程
)
